
	2023年第一期申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遗属待遇（在职死亡类）公示表

	公示期间，对死亡参保人员的基本信息或申领人的主体资格有异议的人员，可持本人身份证件及佐证材料以书面形式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反映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认定异议成立的，应重新审核另行公示。其他遗属对遗属待遇分配有异议的，应循法律途径向申领人追索。

	序号
	死亡参保人员
	死亡参保人员所属单位
	待遇领取户名信息

	
	经办机构
	姓名
	居民身份证号码
	死亡日期
	单位名称
	姓名
	居民身份证号码
	与参保人员关系

	1
	池州市社会保险基金征缴中心
	严甲武
	342901********5652
	2023.8.10
	个体缴费单位
	严甲武
	342901********5652
	本人

	2
	池州市社会保险基金征缴中心
	胡宪堂
	342830********0215
	2023.6.1
	池州市鸿宇劳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本部
	胡宪堂
	342830********0215
	本人

	3
	池州市社会保险基金征缴中心
	王永志
	340711********2530
	2023.8.10
	安徽池州海螺水泥股份      有限公司
	王永志
	340711********2530
	本人

	4
	池州市社会保险基金征缴中心
	刘文典
	342830********4810
	2023.3.15
	安徽省池州市秋蒲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
	刘文典
	342830********4810
	本人

	5
	池州市社会保险基金征缴中心
	杜盘固
	342901********7419
	2023.8.25
	安徽省烟草公司池州市公司
	杜盘固
	342901********7419
	本人


注：1.公示的居民身份证号码中应隐藏出生年月日8位数字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与参保人关系栏为：本人、配偶、子女或其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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